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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碳定价可以帮助缓解全球气候变暖并为政府的公共税收做出贡献。政府征收碳税后的税收使用是广大民

众能否接受碳税且是否能够将其推行做到长久执行的关键因素。由此，本文归纳总结了结构清晰且便于

理解的碳税使用分类框架，包括有：1) 不受约束的与受约束的使用；2) 税收中性循环与增收支出；3) 根
据公众意愿分配收入；4) 主题分类。我国碳税收入使用制度的建立应该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充分

考虑我国国情，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实际需要，在考虑企业和居民对新税接受度的情况下，

本着循序渐进的原则，不断摸索建立与推进，灵活调整政策，建立协同监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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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rbon pricing can help mitigate global warming and contribute to government public taxation. 
The use of tax revenue after the government levies carbon tax is a key factor in whether the gen-
eral public can accept carbon tax and whether it can be implemented for a long time. Ther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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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summarizes a clearly structured and easy-to-understand carbon tax use classification 
framework, including: 1) unconstrained and constrained use; 2) carbon neutrality cycle and rev-
enue-increasing expenditure; 3) according to the public willingness to distribute income; 4) sub-
ject classifica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a’s carbon tax revenue utilization system should be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foreign countries, fully consider Chinese national conditions, combine 
the actual needs of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consider 
the acceptance of the new tax by enterprises and residents principles, constantly explore the es-
tablishment and promotion, flexibly adjust policies, and establish a collaborative supervision me-
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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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碳定价被认为是减少温室气体(Greenhouse Gas, GHG)排放的最具成本效益的监管方法，实施碳定价

会带来双重效益，不仅可以有效减缓气候变化，还能增加国家税收收入。从历史上看，碳排放交易机制

是大多数国家首选的碳定价机制。我国于 2017 年起已经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推进碳排放交易机制，但仅以

碳交易一种手段并不能有效解决中国碳减排的所有问题。碳税是指针对二氧化碳(CO2)排放所征收的一种

排污税，是环境税下分一个税种，它主要通过对生产生活中燃烧使用的化石燃料(燃煤、汽油、石油、天

然气等)按其碳含量比例征收赋税，以此提高高碳燃料的使用成本，以期达到减少化石能源使用和二氧化

碳排放的目的。相比碳交易而言，碳税的覆盖面更广、更为公平，开征碳税具有立法效力更高和征收更

为灵活的独特优势。 
碳税在西方发达国家已有二十多年的实践，自芬兰于 1990 年率先尝试建立碳税制度以来，北欧(如

丹麦、芬兰、挪威)、德国、荷兰、瑞士、英国以及亚洲地区的日本等国都较早地推行了碳税制度[1]。截

至 2019 年底，碳税已在 29 个国家和地区实施(其中包括 25 个国家以及 4 个地区)。随着全球范围内碳税

的铺开，2018 年全球碳税收入达到 238,602.4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全球碳税总收入自 2014 年以来首次

下降；尽管碳税税率在 2019 年基本保持不变，但 2019 年的收入为 236,708.8 亿美元[2]。然而碳税的扩大

并不意味着公众对碳税的接受程度正在提高，公众对碳税征收的反感仍然普遍存在。政府分配碳税收入

的方式是公众接受碳定价政策并最终取得长久成功的关键因素。在提供了全球碳税收入的概况之后，接

下来的问题：如若我国开征碳税，政府如何使用这部分新增的税收收入？ 
本文重点关注碳税收入的使用，对不同碳税收入进行多种分类汇总，提供了多种使用分类框架，结

合国外碳税收入使用制度的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思考我国碳税收入使用制度设计的可能性，以期为

我国环境税改革的顺利推进提供理论支撑与制度设计参考。 

2. 碳税收入用途分类方式 

本节依据碳收入使用的文献综合为四种不同的使用类型，并将其提炼为一个总体分类框架：1) 不受

约束的与受约束的使用；2) 税收中性循环与增收支出；3) 根据公众意愿分配收入；4) 主题分类的四个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jlce.2022.113005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张馨艺 
 

 

DOI: 10.12677/jlce.2022.113005 33 低碳经济 
 

大类。 

2.1. 不受约束的与受约束的使用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根据对碳收入

施加的限制来描述其使用性质，即是否受到约束。不受约束的收入成为一般公共收入的一部分，受约束的

收入留作特定用途，如专款专用模式。由于这种模式充分考虑了环境保护目标，所以目前为止仍是各国税

收收入的主要使用用途。一方面，专款专用能够实现对可惠及项目的激励作用，另一方面对资金依赖大的

大型环保投资项目能够得到有效的保障。专款专用模式又可以细分为两种类型：用于指定用途和用于兑现

政治承诺。指定用途是为特定计划或目的指定税收收入的预算程序，可以通过国家的相关法规生效。用于

政治承诺的兑现的形式主要来源于国外实践，由于没有法律法规与行政监督，对方案的限制较少。 
OECD 的分析显示，几乎一半(47%)的已征收碳税的国家对收入进行了某种形式的专项拨款，而 29%

的国家还做出了税收分配的政治承诺，以支持税收政策措施。OECD 随后定义了六种类型的受限收入使

用分组(表 1)。很明显，第一类“税收政策变化”主导着受限碳税收入的分配。 
 
Table 1. OECD categories for constrained carbon revenue usage [3] 
表 1. OECD 约束性碳收入使用的类别[3] 

约束性支出的类别 使用描述 约束性碳 
税收入份额(%) 

税收政策变化 税收政策变化的支出支持其他税收政策措施的实施。也可用来

抵消由于家庭和企业的能源成本上升所造成的额外负担。 
85.2 

政府间转移 在地方司法管辖区的支出分配有时有进一步的义务将收到的

收入用于具体目的。 
 

与交通有关的资金 运输行业项目的资助、维护和建设，包括激励电动和低碳出行。  

绿色和能源 
相关开支 

与环境相关的项目支出包括：加强可再生能源和低碳技术的使

用，资助能源效率和节能措施，资助能源安全、生物多样性支

持以及废物和废水管理。 
4.9 

对能源用户的补偿 
这种支出需要直接抵消(部分或全部)与碳价格相关的额外成

本。主要的受益者是能源或电力密集型产业。如果补贴是通过

所得税的形式提供的，这些措施将列入第一类。 
3.3 

其他  6.6 

总计  100 

2.2. 税收中性循环与增收支出 

世界银行在其 2018 年综合报告《发展和气候行动的财政政策》中认为[4]，使用环境税是应对气候变

化的最有效方法之一，环境税改革(包括使用碳税)整合了环境税、支出策略、减少其他税收和额外的指导

方针。 
关于环境税收入的使用，世界银行区分了税收中性循环和增收支出。前者包括减少劳动税和资本税、

向家庭一次性转移支付以及向工业提供基于产出的退税。后者用于筹集国内资源，用于公共基础设施投

资、提供基本服务、资助社会保护计划和减少国家债务。表 2 简要描述了世界银行对环境税收使用分组

的详细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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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税收中性循环机制因为更加容易实现综合性社会目标，减少公众对环境税的排斥心理而受到

了国外政策制定者的青睐。关于碳税的收入循环效应的研究(包括理论研究和案例研究)比比皆是[5]。许

多税收收入循环研究中出现的一个关键词是双重红利，包括经济红利和环境红利[6]。 
 
Table 2. World Bank methods of environmental tax usage [4] 
表 2. 世界银行环境税使用方法[4] 

类型 使用方式 详述 

税收中 
性循环 

劳动税 
低收入者可以通过减少劳动税(特别是社会保险和工资税)获得补贴。这将降

低劳动力成本并增加就业。非熟练劳动力相对较多的国家可能会经历更大

的反响，因为非熟练劳动力的供需比熟练劳动力更具弹性。 

资本税 利润和收益税的减少可能是累退的。虽然这可能会提高经济增长，降低企

业所得税的好处是富裕家庭比贫穷家庭更大。 

一次性转 
移给家庭 

通过一次性向家庭转移收入来重新分配收入可以大大减少不平等。拥有大

量正式登记工人的国家可以使用直接的人均一次性转移支付方式。如果行

政上可行，这种转移可以充分补偿低收入群体。 

基于产出 
的工业退税 

尽管退税不会减少企业为特定污染水平支付的碳税金额，但它们确实为企

业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支持形式，可以鼓励实施更清洁的技术和实践。 

收益增加 
支出 

公共基础 
设施投资 

公共政策和投资可以帮助能源和交通等资源密集型和污染型行业变得更环

保、更高效。在适应气候变化的背景下，这些投资可以是预防性的(例如促

进基础设施的设计以限制极端天气事件造成的破坏)或补救性的(例如提供

救灾和重建)。 

基础服务 这些包括获得水和能源、教育、健康、卫生和社会安全网。 

社会保 
护计划 

这对于缩小规模的行业尤其重要。支持可以采取横向社会保护计划的形式

(例如失业保险)；为受影响的公司提供有针对性的援助(例如财政援助)；和

流离失所的工人(例如社会援助、再培训和支持扩大部门的就业)。 

国家债 
务减免 

这将减轻利息支付，特别是在负债累累的国家。然而，偿还国债以牺牲当

代人的利益为代价，使后代受益。 

2.3. 公众偏好 

近年来许多地区进行了许多支付意愿(willingness-to-pay，WTP)调查来探讨公众接受碳定价机制的决

定因素。国外学者进行了回顾性文献研究[6] [7] [8]，将各种碳收入用途综合为三大类，即环境类、再分

配和其他，并进行了一些子类的划分，见表 3。环境类收入使用是指分配给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或资助低

碳能源项目的资金，例如可再生能源研发资金、购买国外碳信用额、技术创新和能源效率资金。再分配

是指将税收收入分配给弱势群体，以减轻碳定价的累退效应，例如分配给低收入家庭和老年人，或等额

分配给每个纳税人。最后一类其他项目，包括通过当前减税或分配给一般预算的收入循环。研究发现，

当收入进行循环而不是分配到政府的一般性财政收入中时，公众对碳税征收的接受程度会提高。 

2.4. 主题分类 

世界银行使用了两种不同的分类方式来区别碳收入的使用[9]。第一种是前文讨论的税收中性循环与

增收支出的框架，第二种与碳收入的特定用途有关，包括：1) 税制改革；2) 减缓气候变化；3) 其他发

展目标；4) 防止碳泄漏；5) 对利益相关者的补偿；6) 减债(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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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Willingness-to-pay literature reporting public preferences for carbon revenue use [8]  
表 3. 公众对碳收入使用偏好支付意愿的分类[8]  

使用类别 亚类 备注 

环境类 
资助环保项目  

资助技术创新和促进能源效率  

再分配 
支持弱势群体 

(例如低收入家庭、老人) 
包括将资金直接分配给弱势群体和 

政府在社会福利项目上的支出 

为每个纳税人提供平等的收入份额  

其他 

实施环境税改革(减少现有税收)  

提供退税  

资助公共交通  

减轻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 包括气候变化适应项目 

资助改善基础设施(道路、桥梁)  

补充一般预算 包含减债 
 
Table 4. World Bank’s thematic classification of carbon revenue use [10] 
表 4. 世界银行碳收入使用主题分类[10] 

主题 详述 

税制改革 降低这些税率可以减少劳动或企业所得税的扭曲效应。可以提高整个税收体系

的效率，从而促进经济活动。 

减缓气候变化 用于额外的减排政策。如果碳价不涵盖所有领域，则可以通过使用碳收入来鼓

励有效的缓解水平。政府也可用以投资于低碳技术。 

其他发展目标 例如提供基本服务(例如健康和教育)或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中国家可以将碳收

入视为为其发展目标融资的重要手段。 

防止碳泄漏 
解决竞争力问题对于赢得公众对碳定价的支持至关重要。排放密集型、有贸易

风险的公司尤其容易受到这种现象的影响，因为它们不太可能在短期内降低碳

密集度。这可能导致盈利能力下降并导致产业转移。 

对利益相关者的补偿 

某些商品的成本可能由于碳定价增加，这可能对特定的收入群体、部门或地区

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当能源支出在低收入家庭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比高收入家

庭的收入更大时，碳价格的回归性就很明显了。利益相关者可以通过社会保护

计划以补贴、直接现金转移或提供再培训支持的形式获得补偿。 

减债 政府债务会阻碍经济增长，偿还债务将对减税或投资于公共资本的机会产生负

面影响。债务还会增加金融危机等冲击的负面影响。 
 

当然，世界银行的基于用途的主题分类可以根据特定政策制定者或学者希望强调的特点进行调整。

例如，国外学者 Marron 和 Morris [11]提倡将碳税收入使用分成四个替代政策目标：减抵碳税负担，支

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缓气候变化带来的危害，以及投资与气候环境无关的公共项目。在一项调查

公众对碳定价机制接受程度的研究中[12]，通过将行为和政治科学的原则与传统经济分析的原则相结合，

作者把碳税收入循环作为一个突出主题，将收入分为三大类，即循环给企业、循环给家庭和分配给政

府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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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结与展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第三十九章中提

到了“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实施有利于节能环保和资源综合利用的税收政策。众所周知，当政府

打算开征新税时会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反对，碳税也不例外。然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

温室气体排放国，面临的减排压力越来越大，因而，主动地采取节能减排行动迫在眉睫。我国应努力排

除万难，采取切实可靠的行动，在国际舞台上展示大国形象，这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选择，这也关系到了

世界未来环境趋势与国际舆论形势的变化，是主权理性的选择，也是基本承担的义务，与此同时，结合

我国国情，碳税制度与 2017 年在全国推行的碳排放交易机制相比，覆盖面更广更公平。作为有效的减排

工具，碳税不久将成为我国税收调控手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未

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本文从不同角度将碳税收入的使用划分成不同的类别，分别是第一种模式：按照碳税收入使用是否

受到约束进行了划分；第二种模式：基于世界银行的税收中性循环和增收支出的区分；第三种模式：基

于公众偏好区分了三类碳收入使用，即环境、再分配和其他；第四种模式：基于世界银行的将碳税收入

分配给特定目标的主题方法。 
我国在设计或完善碳税政策以实现气候目标和支持经济发展目标时，可以将这些碳税收入使用分类

框架用作确定最佳碳税收入使用方案的参考，国外碳税收入使用的划分对我国开征碳税有重要的借鉴意

义。在整理阅读的过程中，笔者有以下几点启发： 
第一，我国应该循序渐进地开征碳税，也应给碳税收入的使用一个过渡的时期。首先，基于当前我

国大多数能源产品实行政府定价机制，碳税作为减排政策的作用相对比较有限[13]，新税种的征收在短

期内实现也并不现实。所以碳税在我国开征需要一定的铺垫，由于公众意愿是影响新税征收的一大重要

因素，因此在前期，政府应该尽可能的增加公众宣传，使纳税人逐步树立减排观念和改善行为模式，为

通过发展绿色税收体系转变国民理念奠定基础。 
第二，我国应该突出税制的灵活性。目前的碳交易体系已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为进一步推进碳中和

的实现，碳税制度可以与碳交易体系有机结合，建立复合型的国家减排系统，取得更好的减排效果。一

方面，由于初期低税率水平后逐步提高是多数国家开征碳税时的重要策略之一，我国在碳税开征初期可

以施行零税率或低税率，如对已纳入碳交易的企业免征碳税可以避免碳税与碳交易的重复从而加大企业

负担。另一方面，借鉴碳税中性循环的架构，在推进碳税政策的过程中，将碳税收入以补贴或者退税的

方式返还给企业用于升级低碳技术，或者给予居民家庭的碳税优惠，既能实现碳税政策的“双重红利”，

也对政策推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第三，协调碳税收入使用的监管。在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监测、报告和核查制度由环境部门负责，

而税收由税务部门负责。由于碳税的复杂性，其征收和管理需要多部门的协调配合，由于可能涉及到专

款专用等一系列复杂的收入使用分类，在其使用过程中的监督也是需要避免可能出现的问题，因此，对

碳税收入使用，需要在加强税务部门征管能力建设的同时，建立起高效的碳税征管部门协作机制。 
综上所述，我国碳税收入使用制度的建立应该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我国国情，结合

我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实际需要，在考虑企业和居民对新税接受度的情况下，本着循序渐进的原则，

不断摸索建立与推进，灵活调整政策，建立协同监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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